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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
政
院
令 

渝
字
第
三
三
六
二
號 

二
十
七
年
五
月
三
日 

茲
修
正
獎
勵
工
業
審
查
委
員
會
規
程
、
特
種
工
業
保
息
補
助
審
查
標
準
、
特
種
工
業
保

息
補
助
審
查
委
員
會
規
程
、
特
種
工
業
指
導
委
員
會
規
程
，
公
布
之
。
此
令
。 

修
正
獎
勵
工
業
審
查
委
員
會
規
程 

第
一
條 

獎
勵
工
業
審
查
委
員
會
︵
以
下
簡
稱
本
會
︶
依
工
業
獎
勵
法
第
五
條
之
規
定
組
織

之 

第
二
條 

本
會
委
員
定
額
七
人
經
濟
部
三
人
財
政
部
交
通
部
各
二
人 

本
會
設
幹
事
一
人
至
二
人
辦
理
本
會
日
常
事
務
由
經
濟
部
派
員
兼
充
之 

第
三
條 

本
會
設
於
經
濟
部 

第
四
條 

本
會
主
席
由
經
濟
部
所
派
委
員
中
指
定
之 

第
五
條 

本
會
會
議
由
主
席
隨
時
召
集
之 

第
六
條 

本
會
開
會
以
委
員
過
半
數
之
出
席
爲
法
定
人
數
但
每
部
至
少
須
有
一
人
出
席 

第
七
條 

本
會
議
案
以
出
席
委
員
過
半
數
之
同
意
决
定
可
否
同
數
取
决
於
主
席 

第
八
條 

經
濟
部
交
會
審
查
案
件
由
主
席
指
定
委
員
初
步
審
查
擬
具
意
見
書
由
會
印
送
各

委
員
備
開
會
時
討
論 

第
九
條 

本
會
審
查
案
件
應
工
業
獎
勵
審
查
標
準
各
規
定
辦
理 

第
十
條 

遇
有
依
審
查
標
準
第
十
四
條
自
行
調
查
時
應
呈
准
經
濟
部
行
之 

第
十
一
條 

本
會
决
議
事
項
應
造
具
審
查
報
告
書
呈
經
濟
部
核
辦
其
關
係
各
部
者
由
經
濟

部
轉
咨
各
部
核
辦 

第
十
二
條 

本
會
議
事
紀
錄
於
下
次
會
議
通
過
後
由
主
席
委
員
簽
名
蓋
章 

第
十
三
條 

經
濟
部
及
有
關
係
各
部
對
審
查
報
告
認
爲
不
合
時
應
交
會
復
審 

第
十
四
條 

呈
請
人
對
審
查
結
果
有
異
議
時
得
補
具
理
由
證
據
呈
經
濟
部
核
交
本
會
復
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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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十
五
條 

本
規
程
自
行
政
院
公
布
日
施
行 

修
正
特
種
工
業
保
息
補
助
審
查
標
準 

第
一
條 
特
種
工
業
保
息
補
助
審
查
標
準
依
特
種
工
業
保
息
及
補
助
條
例
︵
以
下
簡
稱
本
條

例
︶
第
四
條
之
規
定
訂
定
之 

第
二
條 

本
條
例
第
一
條
所
列
各
種
工
業
每
一
廠
家
以
專
辦
一
種
爲
原
則 

第
三
條 

本
條
例
第
一
條
第
七
款
之
工
業
應
視
實
際
之
需
要
定
之 

第
四
條 

凡
呈
請
保
息
或
補
助
之
工
廠
所
在
地
須
先
經
審
查
委
員
會
審
核 

第
五
條 

本
條
例
第
二
條
第
一
款
所
稱
債
票
以
呈
經
主
管
官
署
核
准
登
記
者
爲
限 

第
六
條 

本
條
例
第
二
條
第
一
款
保
息
年
限
視
各
該
工
廠
之
需
要
定
之 

第
七
條 

凡
受
保
息
者
在
保
息
期
內
如
合
計
營
業
餘
利
超
過
資
本
總
額
二
分
之
一
以
上
時

所
有
原
准
保
息
應
予
停
止
並
於
其
次
年
起
攤
還
原
領
保
息
金 

第
八
條 

本
條
例
第
二
條
第
二
款
所
稱
補
助
依
各
品
類
每
年
生
產
費
及
市
價
爲
標
準
應
將

各
該
廠
實
際
制
造
成
本
與
當
時
市
價
比
較
而
計
算 

其
每
單
位
差
額
足
以
影
響
營
業
時
卽
就
每
單
位
差
額
給
予
百
分
之
八
十
以
下
之
補
助
金 

各
該
廠
出
品
實
際
製
造
成
本
如
高
於
國
內
同
一
區
域
同
樣
製
品
百
分
之
五
以
上
者
不

予
補
助 

第
九
條 

工
廠
如
有
公
司
法
第
一
百
四
十
七
條
之
情
事
時
不
得
受
本
條
例
之
保
息
或
補
助 

第
十
條 

新
成
立
之
工
廠
呈
請
保
息
或
補
助
事
實
上
不
能
完
全
依
照
本
條
例
第
三
條
規
定

辦
理
時
經
呈
請
經
濟
部
核
准
得
於
呈
請
書
內
免
其
載
明
該
條
第
五
第
七
第
八
各
款
所

列
事
項 

第
十
一
條 

凡
特
許
給
予
保
息
或
補
助
金
者
依
其
特
許
之
各
條
件
辦
理 

第
十
二
條 

本
標
準
自
行
政
院
公
布
日
施
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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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正
特
種
工
業
保
息
補
助
審
查
委
員
會
規
程 

第
一
條 

特
種
工
業
保
息
補
助
審
查
委
員
會
︵
以
下
簡
稱
本
會
︶
依
特
種
工
業
保
息
及
補
助

條
例
第
四
條
之
規
定
組
織
之 

第
二
條 

本
會
委
員
定
爲
九
人
經
濟
部
三
人
財
政
部
軍
政
部
交
通
部
各
二
人 

本
會
設
幹
事
一
人
至
二
人
辦
理
本
會
日
常
事
務
由
經
濟
部
派
員
兼
充
之 

第
三
條 

本
會
設
於
經
濟
部 

第
四
條 

本
會
主
席
由
經
濟
部
於
所
派
委
員
中
指
定
之 

第
五
條 

本
會
會
議
由
主
席
隨
時
召
集
之 

第
六
條 

本
會
開
會
以
委
員
過
半
數
之
出
席
爲
法
定
人
數
但
每
部
委
員
至
少
須
有
一
人
出

席 

第
七
條 

本
會
議
案
以
出
席
委
員
過
半
數
之
同
意
决
定
可
否
同
數
取
决
於
主
席 

第
八
條 

經
濟
部
交
會
審
查
之
案
件
由
主
席
指
定
委
員
初
步
審
查
擬
具
意
見
書
於
開
會
前

印
送
各
委
員
核
閱 

第
九
條 

本
會
審
查
案
件
應
依
特
種
工
業
保
息
補
助
審
查
標
準
各
規
定
辦
理 

第
十
條 

本
會
審
查
案
件
除
根
據
呈
請
人
依
特
種
工
業
保
息
及
補
助
條
例
第
三
條
所
開
事

項
及
附
送
書
件
外
得
由
會
自
行
調
查
或
囑
託
地
方
主
管
機
關
調
查
遇
必
要
時
並
得
令

呈
請
人
或
其
他
關
係
人
到
會
面
詢 

第
十
一
條 

本
會
决
議
事
項
應
造
具
審
查
報
告
書
呈
經
濟
部
核
辦
並
由
經
濟
部
轉
送
關
係

各
部
查
核 

第
十
二
條 

本
會
議
事
紀
錄
於
下
次
會
議
通
過
後
由
主
席
委
員
簽
名
蓋
章 

第
十
三
條 

經
濟
部
及
關
係
各
部
對
審
查
報
認
爲
不
合
時
應
交
會
復
審 

第
十
四
條 

呈
請
人
對
審
查
結
果
有
異
議
時
得
補
具
理
由
證
據
呈
經
濟
部
核
交
復
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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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十
五
條 

本
規
程
自
行
政
院
公
布
日
施
行 

修
正
特
種
工
業
指
導
委
員
會
規
程 

第
一
條 
特
種
工
業
指
導
委
員
會
︵
以
下
簡
稱
本
會
︶
依
特
種
工
業
保
息
及
補
助
條
例
第
十

二
條
之
規
定
組
織
之 

第
二
條 

本
會
委
員
額
數
定
爲
十
五
人
至
十
七
人
由
經
濟
部
延
聘
專
家
充
任
之
本
會
設
幹

事
一
人
至
二
人
辦
理
本
會
日
常
事
務
由
經
濟
部
派
員
兼
任
之 

第
三
條 

本
會
設
於
經
濟
部 

第
四
條 

本
會
主
席
由
經
濟
部
就
委
員
中
指
定
之 

第
五
條 

本
會
每
半
年
開
常
會
一
次
於
必
要
時
得
舉
行
臨
時
會
常
會
及
臨
時
會
均
由
主
席

定
期
召
集 

第
六
條 

本
會
開
會
以
委
員
過
半
數
以
上
之
出
席
爲
法
定
人
數 

第
七
條 

本
會
議
决
案
以
出
席
委
員
三
分
之
二
以
上
之
同
意
决
定
可
否
同
數
取
决
於
主
席 

第
八
條 

經
濟
部
交
議
或
委
員
提
案
由
本
會
油
印
於
會
議
前
分
送
各
委
員 

第
九
條 

本
會
指
導
工
作
之
進
行
及
其
分
配
應
呈
請
經
濟
部
核
准 

第
十
條 

受
保
息
或
補
助
者
對
於
本
會
之
指
導
事
項
有
意
見
時
得
用
書
面
送
請
本
會
審
議 

第
十
一
條 

受
保
息
或
補
助
者
違
反
本
會
之
指
導
時
由
指
導
委
員
報
告
本
會
審
議
遇
必
要

時
得
呈
請
經
濟
部
核
辦 

第
十
二
條 

本
會
决
議
事
項
應
造
具
報
告
書
呈
請
經
濟
部
核
辦 

第
十
三
條 

本
會
實
地
指
導
之
一
切
用
費
由
經
濟
部
呈
請
行
政
院
核
准
於
每
年
度
工
業
保

息
及
補
助
費
預
算
內
動
支 

第
十
四
條 

各
委
員
應
將
指
導
報
告
送
由
本
會
報
請
經
濟
部
查
核 

第
十
五
條 

本
規
程
自
行
政
院
公
布
日
施
行 


